
1

附件 3

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投资建设协议
（参考范本，各地可根据实际自行调整相关内容）

甲方（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/开发区）：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

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增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改革的指导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（内政办发〔2022〕27号）和《鄂尔多斯市加

快推进新增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改革的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政策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，

协议约定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协议项下宗地编号 xxx,宗地面积 xxx平方米（xxx

亩）。项目位置 xxx,行业准入类型 xxx。

二、相关指标要求

(一)主要指标

1.固定资产投资强度：不低于 xxx万元/亩；

2.亩均税收：项目达产后年亩均税收不低于 xxx万元/

亩；

3.容积率：项目容积率：xxx。

(二)其他控制性指标（结合实际情况提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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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比：xxx,建筑

面积占比：xxx；

2.环保要求：xxx。

3.其他指标...

三、建设要求

（一）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开竣工时间按照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约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通过峻工验收后 2年

内达产，经发改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相关部门同意开竣工

期限顺延的，达产日期相应顺延。

（三）项目达产验收合格前不动产产权不得整体转

让，其权属变动须满足“标准地”项目要求。“标准地”转

让后，其有偿使用合同、投资协议、企业信用承诺书和相

关登记文件等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，受让方仍需按照

“标准地”要求投资建设；转让时“标准地”控制性指标

已经发生变化的，需按照新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其他约定。

四、综合验收

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对照本协议规定条件对乙方实施的

建设项目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峻工验收、达产复验；乙方严

格按照本协议实施项目开发建设，在约定期限内申请有关

部门对本协议约定的控制性指标进行竣工验收、达产复

验、并同意按照相关部门提出的整改通知要求，落实整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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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违约责任

(一)未达到以上约定标准的，给予两年整改期，期间

不得享受产业优惠政策。

(二)整改后通过验收的，确定的产业优惠政策继续享

受。

(三)整改后达不到要求的或拒不整改的，实施联合惩

戒，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企业分类综合评价降档，甲方有

权要求乙方在限定期限内采取租赁、转让、重组、收回、

收购等方式退出。

（四）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

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能解决，双方

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六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立补充协议约定。

本协议、补充协议作为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的附件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七、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协议正本

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副本 xx份，报有关部门备

案使用。

甲方（盖章):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: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: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:

(委托代理人)              (委托代理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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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